
深 圳 市 福 田 区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福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对深圳市第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代表建议

第 20210081 号意见的答复

尊敬的许静芬代表：

您好！您会同张娟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优先安置户籍退役

军人在街道、社区工作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收悉，我

局高度重视，安排专人予以办理。福田是驻军大区、安置大区、

拥军大区，驻军单位最多，服务对象数量也最多，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工作任务重、要求高，我区始终把推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

作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述的有

效载体，不断健全工作机制，拓宽就业渠道，落实优先安置政策，

推动福田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高质量发展。现就《建议》办理

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一、关于代表提出“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等部门联合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各区如有招聘街道临聘

人员或社区专职工作者需求时，应优先安置辖区内有就业意向、

有就业能力的退役军人就业”的建议。

（一）充分调研，率先制定区级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政策。



我区在常态化信息采集的基础上，依托完善的退役军人服务

体系，针对有就业创业需求的退役军人建立“一人一档一策”开

展分类管理、全流程跟踪，及时更新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培训等动

态情况；去年通过调查问卷、专题座谈、上门走访等方式，统计

辖区退役军人就业情况，搜集汇总调研样本 1838 份，并形成了

详实的调研报告，为工作开展和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国家、省、市就业创业政策，创

新制定具有福田特色的全市首个区级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政策—

—《福田区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的若干措施》，

明确区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在招聘时，对退役军人适

当放宽条件，同等条件下优先选用或定向招聘退役军人，同等条

件下优先聘用退役军人担任社区专职工作者，引导区属国有企

业、民营企业优先吸纳退役军人就业，优先推荐退役军人再就业，

将本街道就业困难退役军人按规定优先纳入社区公益性岗位等。

目前已完成公众听证会、专家论证会、合法性审查等规范性文件

制定流程，争取今年发布。

（二）积极协调，做好退役军人与随军家属安置工作。

一是全面落实刚性安置任务。我区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安置工

作，为落实上级下达的计划军转干部、转业士官刚性安置任务，

我局积极与区委组织部、编办协调落实安置岗位，制定《福田区

确定政策性安置退役军人安置岗位工作机制》，2019 年-2020 年，

我局共计安置 39 名计划分配军转干部，全部安置为公务员和职



员岗位；28 名转业士官，其中职员岗位 9 人，机关事业单位辅

助人员岗位 16 人，国企岗位 3 人，100%落实刚性安置任务。

二是专岗招聘随军家属。在区委组织部的支持下，我局对于

其他类的随军家属，每年提供充足的机关事业单位劳务派遣辅助

类岗位，专岗招聘年度随军家属，目前已成功为 17 名随军家属

提供街道及社区辅助类工作岗位，不仅完成当年度随军家属的就

业安置任务，还解决了往年随军家属的就业安置遗留问题。

二、关于代表提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时，除特殊技术岗位

外，应适当放宽退役军人的专业、年龄和学历等条件。”的建议。

2018 年，退役军人事务部等军地 12 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我区第一时间响应，

出台有关机关事业单位辅助人员、社区专职改革文件，明确放宽

退役军人的专业、年龄和学历等条件。

一是在社区专职岗位方面。我区于 2018 年 11 月出台社区专

职工作者改革文件，明确在社区专职工作者选用中学历条件为

“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其中退役士官、士兵学历可适当放宽”。

二是在机关事业单位辅助岗位方面。我区于 2019 年 10 月出

台机关事业单位辅助人员改革文件，明确在辅助人员选用中学历

条件为“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其中，退役士官、士兵以及当

年度军属安置计划中的军人配偶学历可适当放宽”；同时，我区

在劳务派遣人员选用中，已有部分岗位放宽了对退役军人报考的

条件。如在我区 2021 年 5 月辅助人员选用中，对退役士官、士



兵报考执法外勤岗的，学历可放宽至高中及以上，年龄可放宽至

40 周岁。

感谢您对我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恳请您

一如既往的支持福田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

深圳市福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1 年 8 月 19 日


